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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从从从“犁犁犁犁”到到到到“剑剑剑剑”的知识产权的知识产权的知识产权的知识产权 

 

在许多场合下在许多场合下在许多场合下在许多场合下，，，，知识产权之争既非知识产权之争既非知识产权之争既非知识产权之争既非““““知识知识知识知识””””也非也非也非也非““““产权产权产权产权””””之争之争之争之争，，，，是掌握主动权是掌握主动权是掌握主动权是掌握主动权，，，，并打压对并打压对并打压对并打压对

手手手手、、、、迫其就范的手段迫其就范的手段迫其就范的手段迫其就范的手段，，，，甚至成为赢得利润甚至成为赢得利润甚至成为赢得利润甚至成为赢得利润、、、、取胜竞争的一把取胜竞争的一把取胜竞争的一把取胜竞争的一把““““剑剑剑剑”””” 

 

文文文文/吴江水吴江水吴江水吴江水 
 

吴江水吴江水吴江水吴江水，，，，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高级律师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高级律师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高级律师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高级律师，，，，中华全国律协经济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华全国律协经济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华全国律协经济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华全国律协经济专业委员会委员，，，，浙江大学企浙江大学企浙江大学企浙江大学企

业管理硕士业管理硕士业管理硕士业管理硕士。。。。主要从事非诉讼法律事务主要从事非诉讼法律事务主要从事非诉讼法律事务主要从事非诉讼法律事务，，，，致力于企业法律风险防范体系致力于企业法律风险防范体系致力于企业法律风险防范体系致力于企业法律风险防范体系、、、、合同应用及管合同应用及管合同应用及管合同应用及管

理理理理、、、、法律语言等研究法律语言等研究法律语言等研究法律语言等研究。。。。曾出版曾出版曾出版曾出版《《《《完美的合同完美的合同完美的合同完美的合同》》》》等专业书籍等专业书籍等专业书籍等专业书籍 

 

 “知识产权是什么？”——一直以来，一些中国企业不能深刻理解这个陌生的字眼

儿。一些人理解，所谓的知识产权保护，顶多是“走出去”的企业要考虑如何在国外注册商

标、在国内发展的企业如何申请商标和专利。 

 

 当中国企业的竞争实力不断上升，水到渠成时，企业界才突然发现，当年遥不可及的

对手而今已经狭路相逢、近在眼前。而对手们除了全球化的经验、整体的实力外，还有一

门利器就是“知识产权管理”。 

 

““““律师多于工程师律师多于工程师律师多于工程师律师多于工程师”””” 

 

 以美国高通公司为例，其本身规模并不大，但他们通过网罗技术人才开发出了全套

CDMA 技术。然后，一方面，将 CDMA 技术提交给美国和世界的标准组织申请为世界移动

通信标准，另一方面，则把所有相关技术都在美国本土及有使用潜力的国家申请为专利。 

 

 在完成战略布局后，高通公司并未以传统的方式开发使用该技术的产品，而是通过对

CDMA 技术的垄断性控制，以向 CDMA 设备生产商提取入门费和使用费的方式营利。高通

公司也就此被称为律师多于工程师的新型企业，通过律师在知识产权方面的全面工作，高

通公司得以长期坐地收钱。 

 

 随着资本过剩时代的到来，直接利用知识产权的优势盈利，已经逐渐成为一种令人刮

目相看的新模式。 

 

 无独有偶，许多国际知名品牌的产品其实并不产自国外。由于知名品牌中知识产权的

含金量更高，有了商标和专利作为支撑，许多知名企业已经放弃了以投资办厂为代表的传

统经营模式，而是通过生产外包等资金少、周转快的模式实现其利润最大化的目标。 

 

 中国大陆的知识产权法律规范体系随着时代的发展，也保持着较高的国际水准，不仅

与整个世界的知识产权发展基本同步，而且已开始在多个领域与国际接轨。目前，中国不

仅签署了大量与知识产权保护相关的国际公约，还将知识产权保护的范围延伸到了计算机

软件、商业秘密、集成电路、植物新品种等方面，知识产权在“知识经济”的推动下，其

“含金量”在持续“走高”。而且，因侵犯知识产权而被追究刑事责任，或被判处巨额赔偿也已

不足为奇。 

 

争的是主动争的是主动争的是主动争的是主动权权权权 

 

 在一次研讨会上，飞利浦公司令国内企业满座皆惊。这家公司介绍说，他们拥有约

10 万项专利权、2.2 万个注册商标和 1.1 万项外观设计。 

 

 飞利浦堪称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楷模，而与之相仿的情况还有很多。他们的商标注册

动辄覆盖所有的商标类别，而且商标中的不同要素、不同要素的组合往往也都分别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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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专利方面也是如此，通过对专利保护范围的分解，一个基本的专利可以分解成若干个不

同的专利，甚至派生的专利已经包围了最初的专利。以这类方式在商标及专利领域对自己

的知识产权实施保护，虽然看似广种薄收，但却足以扼杀绝大部分“打擦边球”的可能性，

属于实足的跑马圈地、占山为王。 

 

 通过这张精心织就的知识产权之网，既可以限制对手，也可以通过专利的有偿许可使

用、与其他专利权人交叉许可等方式，企业营利或取得更多的专利。既使这些目标均未实

现，商标或专利在手，至少也是与其他方在谈判中抬高自己、打压对手的筹码。而许多大

陆企业正是没有识破这个局。 

 

 目前，企业之间的交锋往往在产品还未面世时就已展开。知识产权在被发挥得淋漓尽

致之余，已经不再是“和平用途”的“犁”，而是极有可能成为竞争中进攻用的“剑”，

以至于法学界已在讨论知识产权的边界是否应当调整。 

 

 面对“全副武装”的竞争对手，因缺乏专利保护而“赤手空拳”的中国企业面临着极大的

法律风险。对手可以通过专利权设置市场准入的“门槛”，增加后发企业战略性跟进的困

难；可以将某类产品相对较优的外观申请专利，让别人的产品只能选择较差的外观，或并

不方便的操作；可以通过专利权的封锁，使其他企业的产品开发计划胎死腹中，甚至可能

通过堪称为骚扰的旷日持久专利诉讼，使缺乏知识产权保护的企业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 

 

 与此同时，许多跨国企业也充分利用本国法的专有条款，限制或迟滞对手的产品进入

自己的传统市场。例如，经常光顾大陆以及台、港、澳企业的“337 调查”，就是美国国

际贸易委员会根据《1930 年关税法》第 337 条，对涉嫌侵害美国企业知识产权的外国企业

所进行的调查。即使举报的理由根本不成立，但利用本土诉讼的优势也足以为对手设置足

够多的障碍。 

 

 此外，知识产权的保护早已进入交叉保护的时代。本来基本上属于风马牛不相及的商

标权、外观设计专利、著作权、域名、企业名称等各种权益，居然也都能绞在一起形成一

种混战局面。而知识产权之争在许多场合下既非知识之争也非产权之争，而只是一种掌握

主动权并打压对手、迫其就范的手段。 

 

知识产权管理知识产权管理知识产权管理知识产权管理：：：：企业必修课企业必修课企业必修课企业必修课 

 

 炙手可热的知识产权的盾牌，而今已经成为与竞争对手争时间、争空间的有效法宝。

没有这层保护，企业往往会由于构成侵权、购买技术许可、退出市场，付出昂贵的代价，

影响企业发展的进程。可以说，没有知识产权保护的企业，事实上很难同跨国企业展开真

正的竞争，知识产权的屏障可以轻易令后发企业无从发力，因为竞争双方的“武器”上存在

明显的“代差”。 

 

 在“江湖险恶”的市场竞争中，“行走江湖”的企业家无论是否愿意，知识产权都是一

个“身不由已”的手段和必修课。毕竟，当企业已经从“游击队”发展成了“集团军”后，两军对

垒都在明处，必需采用新的战略战术。 

 

 “知识产权”其实门槛并不高，当年，一些日本公司在走向全球时，也曾遇到同样的

麻烦，但他们也很快就迎头赶上并有所创新。在这个一旦有点儿什么新鲜事情就有人抢注

商标、域名的时代，如果我们的企业还不想提前进入“退休”、“养老”状态，就必须全

方位地管好自己的知识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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